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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管理人相关账户业务的流程

一、账户开立。

（一）业务资料

破产管理人账户性质为临时存款账户,具体业务资料如下：

1、有权机构（法院）出具的关于企业破产清算的法律文书（一式两

份），例如：“通知”（20XX）佛顺法民破字第 X 号，指定管理人决定书，

民事裁定书。

2、指定执行单位（常见为律师事务所）的资料：

（1）单位有效营业执照（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）正、副本（“三证合

一”版式，一式两份，均需完整复印整本执照），以及有效年检信息；

（2）法人身份证（一式两份）；

（3）基本户开户许可证（一式两份）；

（4）指定业务经办人身份证（一式一份）。

以上第 1、2条资料提供 A4格式复印件，要同时盖指定执行单位的公

章和破产管理人（即账户户名一致）的公章。建议：以上资料尽量在我行

员工上门收件前发送影像信息给营业机构预打印相关业务申请表，提高时

效。

3、银行业务固定申请书（以下资料中公章栏目，只需加盖破产管理

人公章）

（1）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



— 2 —

填写注意事项：国、地税，组织机构代码，经营范围留空；注册资金：

未注明注册资金；地址、法人信息填写律师事务所的联系地址与负责人

信息，不需填写上级单位信息。

（2）印鉴片：预留印鉴=破产管理人公章+客户指定私章

（3）业务授权书

（4）自然人、法人在佛山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开设银行账户涉及电信网

络新型违法犯罪法律责任及防范提示告知书

（5）温馨提示（提示客户不能出具空头支票的信息）

（二）开户意愿核实与开户资料收取

1、我行业务跟进的客户经理与开户经办机构员工一同前往

客户办公地址，现场核实单位证照、法律文件等资料原件的真实

性与有效性。

2、核实单位客户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业务办理真实意

愿，并由开户机构员工通过录制设备记录客户业务需求信息，及

在开户申请书同意开立银行结算账户处签章确认的动作情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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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频内容要求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上半身或全身入镜，

入镜画面中央位置且五官清晰可见，并参照以下方式之一表达单

位在我行的开户意愿：

（1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自述方式：

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自述：“今天是XXXX年XX月XX日，本

人XXX（全名）为XXX（公司全称）法人代表/单位负责人，同意

在顺德农商银行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。”

（2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非自述方式：

询问人员：请问您是XXX（公司全称）法人代表/单位负责人

XXX（全名）先生/女士？

客户：回答“是的”。

询问人员：今天是XXXX年XX月XX日，您是否同意在“顺德农

商银行”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？

客户：回答“同意”。

3、我行员工完成核实、收取账户业务所需资料后带回营业

机构进行下一步处理。客户证照资料的复印件由上门核实的两名

员工加盖资料核对相符章。

（三）营业机构办理账户的开户流程

1、纸质资料审核。

营业机构经办人收到客户资料后，认真审核资料完整性，申

请书信息填写的准确性，并通过“佛山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网站”

查询相关破产企业的案件处理公示结果或凭佛山市破产管理人

协会出具证实书，核实相关管理人信息是否相符，下载打印公示

信息或复印证实书，并加具“管理人信息核实正确”等意见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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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柜员签章。

2、视频审核。

营业机构收到客户业务申请的视频，在两个工作日内上报支

行运营及风险管理审批并专夹保存。视频审批通过后，支行运风

部通知营业机构坐班主任可以正常办理业务。

3、柜面业务办理。

破产管理人业务授权书上指定工作人员亲临营业机构柜台，

柜员启用账户业务对应的操作交易，开立账号与预留印鉴建档。

然后按管理要求上传影像信息及提交纸质资料到总行运营管理

部集中作业中心作后续处理。

二、账户变更。

如客户需要办理账户信息与预留印鉴变更的，参照上述开户

流程处理。

三、账户销户。

如客户需要办理账户销户业务的，按照现时我行账户销户流

程处理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业务资料：

1、撤销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

2、临时账户开户许可证原件

3、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（原件由营业机构经办人

核对后返还，留存复印件1份）

4、若授权他人办理，还需出具业务授权书原件及被授权人

身份证（原件由营业机构经办人核对后返还，留存复印件1份）。

四、账户支取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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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管理人办理账户资金划转业务，参照我行常规业务处理

流程，由有权机关人员，或单位负责人，或指定被授权人，带备

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（不限于划款指令）或支票，亲临开户机构

柜台办理。经办员工必须认真核实相关资料信息是否完整无误，

核实信息包含但不限于收付款方完整的户名、账号、银行名称、

金额、用途（划转原因）。


